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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纺院学字〔2015〕25号 

 

 

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贫困生管理办法 

（修订） 
 

为了更好地帮助在校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，培养德、

智、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，真正体现党和

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对经济困难学生的关心和帮助，落实学校关于

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政策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贫困生的界定及等级划分 

（一）贫困生的界定 

凡符合以下情形，家庭经济困难，家庭所在地普遍收入较低，

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本地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，平时生活节俭，完

成学业确有经济困难的我校全日制在校学生可认定为贫困生。 

1．孤儿、烈士子女或优抚家庭子女等无直接经济来源者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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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单亲、父母年事已高或患病长期卧床、父母严重残疾，

家庭缺乏劳动力，家庭又无固定经济来源且亲友无资助能力者； 

3．家庭被地方政府列为特困户，难以维持基本生活者； 

4．家庭为民政部门确定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者； 

5．学生家庭或本人突遭不幸（如家庭遭遇自然灾害，学生

本人突发疾病或意外事故），超越家庭经济承受能力者； 

6．来自老少边穷地区，经济条件差，家庭无固定经济来源，

基本生活难以维持者； 

7．其他因家庭经济贫困，无力支付在校期间必要的学习和

生活费用的学生。 

（二）贫困生困难等级划分 

根据家庭经济困难程度不同，将贫困生分为三个等级： 

一等：家庭生活极度困难，无生活来源的学生。例如：孤儿、

烈士子女、优抚家庭子女、父母年事已高或患病长期卧床、父母

患严重残疾，基本丧失劳动能力，持有《特困证》、《城镇最低生

活保障证》、《农村社会救济证》等。 

二等：家庭较为贫困，生活来源微薄的学生，例如：单亲、

父母长期患病或有较严重残疾，部分丧失劳动能力。 

三等：家庭所在地地处老少边穷地区，或父母下岗，无固定

经济来源，以及残疾学生、父母离异（低收入家庭）。 

特殊情况下出现的经济困难的学生或因故发生临时经济困

难的学生，可根据情况酌情考虑等级。 



 

 — 3 —   

（三）贫困生资助等级的划分 

根据思想品德、学习成绩、平时表现等不同情况，将各困难

等级的贫困生再分为四个资助等级 

一级：操行等第优秀，上学年（两个学期）平均成绩 80 分

以上，无不合格成绩，且最近学期综合测评班级排名前 20%，无

违规违纪现象。 

二级：操行等第良好以上，上学年平均成绩 70 分以上，无

不合格成绩，且最近学期综合测评班级排名前 50%，无违规违纪

现象 。 

三级：操行等第良好以上，上学年无不合格或仅一门不合格

成绩，且无违规违纪现象。 

四级：其他符合困难情况的学生。 

入学新生资助等级原则上为三级 

（四）下列情况的学生一般不认定为贫困生 

1．有高消费行为（如穿名牌、佩戴贵重金银首饰、使用高

档化妆品、经常出入网吧、卡拉 OK 厅等娱乐场所等）或校内一

卡通消费明显不足，但经常在外大额就餐（酗酒、大吃大喝）及

吸烟的学生。 

2．家庭因投资、做生意、购置房产和贵重财物等而造成的

暂时经济困难。 

3．其他与贫困生行为不符的学生。 

二、贫困生的资助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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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政府奖助学金：由国家或国家和省政府共同出资设立，

用于资助或奖励在校本专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学费及生活费

用。详见《常州纺院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、国家助学金

评定办法》 

2．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：指由国家开发银行向符合条件的

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高校新生和在校生发放的、在学生入学前户

籍所在区县办理的助学贷款。生源地贷款为信用贷款，学生和家

长（或其他法定监护人）为共同借款人，共同承担还款责任。 

3．缓交学费：学校允许不能按时交清当学年学费的贫困学

生申请缓交学费，经学校批准同意缓交学费的在库贫困生视作已

注册。 

4．勤工俭学：学校为在校贫困生提供各种勤工俭学岗位。

详见《常州纺院勤工俭学管理办法》 

5．临时困难补助：学校对遭遇特殊困难的学生经学工处审

核同意可视情况给予临时困难补助。 

6．社会和个人助学：接受社会各界及个人对品学兼优的贫

困学生的捐资助学。 

7．减免学费：对个别特殊的困难学生实行学费的减免。 

三、资助程序 

1．学工处一般在每学年 9、10 月份受理贫困生入库申请，

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在每学年开学初两周内，持当地乡、镇

以上民政部门或街道出具的关于家庭经济困难情况证明及其他



 

 — 5 —   

有效的证明材料，填写《常州纺院贫困生调查表》，经班级民主

评议，80%以上同学通过，班主任核准后，向所在系（院）提出

申请。 

2．各系（院）对申请资助的对象进行全面审核，建立贫困

生信息库，确定贫困生的困难等级和资助等级并公示一周后上报

学工处。 

3．学工处对各系（院）上报的贫困生的入库资格、困难等

级和资助等级作汇总审核，并报学校作最后审定。 

4．学校根据情况采取不同措施对贫困生进行资助。 

四、资助管理 

1．各系（院）指定专人负责贫困学生的资助管理工作，了

解和掌握学生的经济生活状况，并对申请贷款或资助的学生进行

调查核实，及时更新贫困生信息库。 

2．各系（院）在实施管理资助的过程中，要对经济困难学

生开展勤俭节约，艰苦奋斗的教育，开展诚信教育，增强他们战

胜困难、奋发成才的信心和决心。 

3．对已入库的贫困学生，各系（院）应对其家庭经济情况

及品学表现进行跟踪调查，及时将调查情况汇报校学工处。 

4．确定资助对象时，原则上困难等级高且资助等级高的学

生优先，资助等级为四级的学生原则上当学年不享受资助。 

5．学校根据各学年资助金的总额及贫困生人数决定各等级

的具体资助额度，根据困难等级及资助等级确定贫困生每人在当



 — 6 — 

年度享受“资助方式”中第 1、5、6、7类（获国家奖学金除外），

资助的额度总额上限原则上为 

一等一级：9000元 

一等二级、二等一级：7000元 

          二等二级、三等一级：6000 元 

一等三级：5000元 

          二等三级、三等二级：4000 元 

                    三等三级：3000元 

6．贫困生自接受资助起就自动成为常州纺院学生服务总队

的成员，都必须参加公益性的社会活动或劳动，完成相应工作量

且评价良好的学生方可获得资助金。受助学生在资助年度内应完

成义工时间原则上按照每获资助 100元完成义工 1小时的标准核

算。 

7．享受各类资助的贫特困学生，如被发现有弄虚作假或铺

张浪费的行为，除全额退还受助经费外，取消在校期间享受其他

资助的资格，弄虚作假者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处分。受到违纪

处分或因学习不努力而造成成绩低劣者，学校有权视情况中止资

助金的发放。 

五、本办法适用于本校全日制在籍学生。 

六、本办法解释权归常州纺院学生工作处。 

 

附件：1．常州纺院帮困助学流程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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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常州纺院贫困生调查表 

 

 

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

2015 年 9月 14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院办            2015年 9月 14日印发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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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常州纺院帮困助学流程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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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常州纺院贫困生调查表 

系（部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姓名  性别  出生年月  

照 

 

片 

籍贯  民族  政治面貌  

班级  学  号  

家庭通讯地址（邮编）  

现住址（邮编）  宿舍电话  

家 

庭 

情 

况 

关系 姓名 工作单位 月收入情况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证明

材料 
 

（
上
学
年
度
）
学
习
成
绩 

课程名称 成绩 课程名称 成绩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成绩平均分  

综合素质测评分及班级排名  获何种奖励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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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经济状况陈述： 

 

 

 

 

 

在校期间曾获何种资助： 

班级民主评议情况： 

 

参加评议人数            通过票数       

 

 

 

      召集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班主任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系（部）评审小组意见： 

 

    拟同意该学生属于    等贫困生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（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校评审委员会意见：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（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附：乡镇或街道民政部门开具的困难证明及其他证明材料 

本表由系部存档备查 


